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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关于开展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局2024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2024年，我局保留行政许可审批事项13大项，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全年接到行政许可审批申请3305件，共受理行政许可审批申请3008件，办结3043件，审批同意2407件。
[bookmark: _GoBack]2024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部分涉及我局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有所调整，原“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以及“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审批事项取消。
（2） 依法实施情况
我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许可实施及监督管理工作，严格审批材料审核把关，不断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审批程序。2024年11月，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4年市镇政务服务事项调整清单>的通知（中府函〔2024〕247号）》要求，我局在现有事权委托协议书基础上，对有关事权内容进行了调整，与镇街签订了委托协议，各镇街按照行政审批权限调整内容及要求，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等要素进行项目审批，未发现降级审批、越权审批情况。
（三）公开公示情况
我局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标准化文件均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公开，公开内容包括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途径等信息的方式、范围等，办事群众可在线下载办事指南和申请材料，实时查询办件进度及结果。
及时在各平台公开行政许可实施结果。按要求在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政务网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信息，公示内容包括受理公告、审批前公示及审批后公示；按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排污许可证核发信息；其余审批事项按照行政许可审批信息公开公示的要求，在本单位网站及时公示行政审批决定及相关信息。
配合做好“双公示”及“开放中山”平台的行政许可信息数据更新。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7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则标准归集合格数据后在“双公示”平台进行发布，并定期在“开放中山”平台发布更新行政许可信息的季度数据。
（四）监督管理情况
2024年，我局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托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管理平台、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平台，按照法定途径依法分类处理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社会公众举报，依法转办、交办生态环境信访事项，主动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未发现有涉及行政许可实施的环境违法案件。2024年，全市现场检查出动执法人员51022人次，现场检查企业22266家次。其中，市局出动1632人次，检查企业696家次；镇街出动49390人次，检查企业21570家次，对企业环保手续及其他环保守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未发现有涉及行政许可实施的环境违法案件。我局按照《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委托镇街依申请事权运行监督管理办法》，对委托镇街实施的依申请事项进行检查，未发现有涉及行政许可实施的环境违法案件。
（五）实施效果
2024年，我局发布《中山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污染类）编制技术指南》《中山市金属表面处理行业（不含电镀）建设项目环评编制技术指南》《中山市塑料制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每季度定期发布《在中山市开展环评编制单位能力情况一览表》，不断优化对企业及镇街审批人员的指引；印发《关于明确城镇污水处理厂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报送材料要求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城镇污水处理厂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工作，助力全市未达标水体整治；印发《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工作程序（2024年修订）》，进一步规范中山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工作，严格依法行政。
2024年，我局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整体运行情况较好，市镇两级各司其职，实施有序，切实体现“权责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速、法治保障”的事权运行监督管理机制。2024年，我局政务服务好差评总评分10分，其中政务服务网评分10分，实体大厅评分10分，行政相对人对我局行政审批服务认可度和满意度较高。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镇街生态环境部门审批人员的业务能力还需加强。镇街生态环境部门对于新承接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业务知识仍有待加强，且存在审批人员数量不足以及调整频繁等情况。
（二）技术服务单位水平不足。部分环评编制单位及环境咨询服务单位的技术能力不足，环评文件编制、排污许可申报材料填报质量参差，影响行政许可的实施效率。
3、 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结合国家、省、市的有关要求，进一步的优化行政许可事项，规范办理程序，提升办事服务水平。同时，落实国家和省有关环评改革思路，调整委托镇街环境影响报告表（书）审批权限，确保委托事权收放得当，与属地审批能力相适应，促进市镇两级环评审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二）加强监管和指导。一是继续加强对企业、第三方环保公司环境管理工作监管和指导；二是加强对镇街生态环境部门审批业务培训，加大对委托镇街实施事权监督管理，确保事权实施得当。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3月25日

